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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网店
管理新规出台

我区启动“月月3·15”
系列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琪）4月15日上午，自治
区司法厅举行《内蒙古自治区司法鉴定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新闻发布会。司
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戴燕作主题发布，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雅
璐、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负责
人及自治区司法鉴定协会会长刘永义出席发
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了解，《条例》于2025年2月13日经自
治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规
范司法鉴定活动、推动司法鉴定行业有序发
展、完善执业管理体系、强化机构和人员执业
保障等方面出台系统规范，为自治区司法鉴

定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
据介绍，《条例》共六章61条，包括总则、

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活动、
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重点在五
方面做出规定：

明确司法鉴定工作的政治属性。《条例》
规定了司法鉴定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
线，秉持独立、客观、科学、公正的原则，凸显
司法鉴定的公益性质。

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员
的从业登记管理。《条例》明确法医类、物证
类、声像资料及环境损害等四类司法鉴定业
务的机构和人员列入管理范围，并实行从业

登记管理，未经依法登记不得从事司法鉴定
业务。

严格规范司法鉴定执业活动。对司法
鉴定执业活动进行了全流程的规范，从接受
司法鉴定委托、受理、材料移送、鉴定过程以
及鉴定结论的出具做出了完整的规定，对于
鉴定过程中出现的回避、中止、补充鉴定、重
新鉴定等情形进行了规范。

强化对司法鉴定活动的事中事后监
管。《条例》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建立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考核
制度、诚信评价制度，定期对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人的执业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加
强信息化监管，建立全区统一的司法鉴定管

理系统，接入自治区政法大数据智能化应用
平台，实现监管部门和委托部门信息共享，
对司法鉴定执业活动进行实时监督。同时，
还要通过接受投诉举报等方式，接受社会对
司法鉴定活动的监督，建立严密完善的监督
体系。

完善法律责任体系。针对司法鉴定机
构和司法鉴定人员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
根据情节轻重，由自治区司法行政部门分别
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直至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因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鉴定管理条例》5月起施行

检爱同行 守护幼苗

在万物蓬勃的春日
里，呼伦贝尔市鄂伦春
自治旗人民检察院鄂妮
未检团队走进辖内两家
幼儿园，开启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普法之旅。

活动期间，检察官
通过讲解绘本、播放视
频等方式，利用可爱的
动画形象搭配简单易懂
的语言，向小朋友们介
绍了什么是性侵害，以
及怎样预防和应对性侵
害，并通过互动问答环
节，激发孩子们的学习
热情，在他们幼小的心
灵深处种下了法治的种
子。检察官还为老师们
详细讲解了强制报告制
度和入职查询制度，携
手构筑全方位保护未成
年人的坚实屏障。

李红博
赵丽华 摄


